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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方政府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历史沿革及构建的时

代背景

我国的行政执法责任制建立的时间较晚。1988 年河

北省辛华市率先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1990 年紧随辛华

县之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平山县和赞皇县经验开始

得到河北省法制办的肯定，并作为示范在全省广泛展开。
当时行政执法责任制只是作为行政执法内部监督制度和

内部管理制度，其称谓也不一，有的称为“目标责任制”，有

的称为“百分制”，有的称为“执法责任制”[1]。《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法》颁布后，湖南省结合贯彻实施该法，把推

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列为改善行政执法的重点措施，并在

《湖南省行政执法条例》中明确规定全省行政执法机关都

必须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其他省份，如黑龙江、安徽、山
西等省，也是较早提出行政执法责任制的。1997 年党的十

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

的基本方略。”同时，他还强调：“一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

行政，实行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以此为契机，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部各部门、各直属机构陆续推行了

行政执法责任制。而 1999 年 7 月 5 至 6 日举行的全国依

法行政工作会议。2005 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

干意见》），随后，全国各地为贯彻落实《若干意见》纷纷制

定本地关于执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配套规定，至此地方行

政执法责任制开始全面建立。
二、地方政府行政执法责任制实践意义———行政职责

本位的具体要求论

所谓行政职责本位论，是指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行政

执法主体首先必须从履行行政职责出发，行政执法主要体

现为履行行政职责，即在行使行政职权和履行行政职责的

互动与制约关系中，职责是第一位的，更基本的，具有先在

性、独立性，职权是由职责所决定和界定的，是为履行职责

提供手段和保证，行政职权具有衍生性、依附性。也就是

说，职责是“体”。职权是“用”，职责是本位，职权是其衍生。
行政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应以履行行政职责为第一位，

行使行政职权为第二位。
（一） 行政职责本位论反映了执法责任制在地方行政

执法中的特殊作用

从行政执法责任制的作用及其关系来看，首先,从行政

执法责任制与依法行政的关系而言，行政执法责任制是依

法行政的重要载体或重要途径之一，它通过一系列具体落

实责任的工作程序和制度保障，保证地方特别是基层行政

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严格履行职责，实现依法行政。其

次,从行政执法责任制与行政执法的关系来看，行政执法责

任制是统领行政执法工作的一项基础工程，它通过责任制

度落实法定职责，把履行职责和责任承担有机结合起来，

保障法律、法规、规章的正确实施，提高行政执法水平。最

后,从行政执法责任制与地方政府法制监督的关系来看，行

政执法责任制是以政府法治监督体系中的部门监督为主

的。它主要通过对行政执法机关及其行政行为的规范、约
束、激励、制裁等手段，实现行政执法主体落实责任，分清

责任，履行职责，实现政府对所属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对其

执法人员的监督。
（二）行政职责本位论所体现的责任行政、服务行政与

地方行政执法的内在要求

行政执法责任制要求将法律、法规和规章等基本内容

落实，权责一体化，每一种行政行为均与相关责任连接，行

政执法机关的每一位成员都必须对自己的行政行为负责。
毋庸讳言，我国的地方行政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长

期以来的“官本位”和行政权力中心主义的影响下，更多的

是强调权力而淡化职责，或只讲权力而不讲职责，更少提

及责任。只知道权力是国家赋予的，职务是上级任命的，而

漠视人民才是权力的来源，人民才是权力的所有者目的在

摘 要：行政执法责任制产生于 20 世纪 90 年代，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过程中创

新的行政法律制度。地方行政执法责任制产生于客观实际的需要，源于我国地方行政执法实践，它是实施责任政府、法制政

府、民主政府的一个重要途径，其作为规范和促进行政执法行为的一种全新措施，对于改革中国现行行政管理模式和完善

现阶段的行政执法机制，推动和实现各级政府机关依法行政，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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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行政职权的终极目的在于服务，因此，行政职责本位论

的提出，要求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改变原有的“官本

位”、“行政权力中心主义”观念，从而树立起公仆意识，纠

正错位的权责意识，使之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职责明确，权

责统一。
服务行政是对现代政府行政的内在要求，人民主权决

定了我国行政机关本质上是执法机关又是服务机关，是通

过执法为人民提供服务的国家机关。现代行政执法的服务

精神体现出政府施政的取向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实施行

政执法责任制，树立行政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的行政责

职本位观，在此意义下行使权力之首要涵义是履行作为权

力受托人的职责，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为权力所有者服

务。因而，服务行政理念就成为了行政权力行使的本质内

涵和必然要求。更重要的是，“为人民服务”是我国行政机

关的立身之本，并被确立为行政执法的最高宗旨。因此，行

政职责本位论，强调以职责的履行为目的，要求行政执法

主体运用赋予其的行政职权去体现服务精神，使行政执法

主体知道自己的权力来源于人民也必须服务于人民，以保

障和实现公民权利和人民利益。
二、地方行政执法责任的动态意义

（一）地方行政执法责任制是自律和他律相结合的机制

行政自律机制是政府凭借自身行政权所建立的一种

内部控制方式，与其它的监督方式相比，行政自律机制在

监督的广泛性、全面性、及时性、实效性及经济性方面都具

有一定的优势。行政执法责任制是一项主要以政府内部监

督为主的制度。从监督主体看，主要是各级人民政府,从行

政执法组织实施方式来看，行政执法责任制是政府主导模

式，是通过一系列具体实体工作和制度保障，以政府内部

工作制度为约束的机制规范化、制度化，不仅发挥了行政

自律机制的各种长处，而且还使行政系统内部监督更具有

操作性。地方行政执法责任制主要是一种自律性机制，但

并不排斥对行政执法行为的其他监控方式，而是采取一定

的措施和方法，使之与地方民众的监督、地方权力机关的

监督、司法机关的监督结合起来，因而行政执法责任制又

具有他律性的特点，例如,各地都把行政执法机关参与行政

诉讼的情况作为评价其行政执法行为的一项重要依据，这

就使司法机关的监督权在行政执法责任制中得到了尊重

和体现。另外，行政执法责任制还要求行政执法机关公布

其执法依据和执法程序，在执法活动中要告知相对人的权

利和救济途径，要建立公民和组织对行政执法机关和执法

人员执法行为的投诉处理制度，这就使公民的监督权在行

政执法责任制中得到了尊重和体现。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行政执法责任制的他律性特征。
（二）地方行政执法责任制注重评议考核

评议考核是地方行政执法责任制的一项重要内容，党

的十五大报告不仅专门提到了“行政执法责任制”还提到

了“评议考核制”，在国务院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决

定》中，明确提出“要积极推进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

制，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充分发挥这两项相互联系的制度

在行政执法监督中的用”，随后，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

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建立健全行

政执法评议考核机制, 行政执法评议考核是评价行政执法

情况, 检查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是否正确履行执法权

和全面履行法定义务的重要机制”。可见对评议考核的高

度重视。在行政执法责任制中，评议考核环节是不可或缺

的组成部分，建立评议考核，是地方官员的奖励惩罚有了

依据，产生了激励竞争的依托，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落实有

了保障。
（三） 地方行政执法责任是积极责任和消极责任的有

机统一

行政执法责任制中的责任有三层意思：一是指职责或

曰实体性义务，即为了实现地方行政管理职能而由特定的

行政执法主体承担并必须完成一定行政任务，二是指程序

义务，即行政主体履行行政职责时所必须遵守的程序性义

务。三是指由于不履行自己的职责或义务所应承担的否定

性后果。前两种责任可称为积极意义上的责任，后一种责

任为消极意义上的责任。行政执法责任制中的责任首先是

一种积极责任，其次是消极责任，并且是积极责任与消极

责任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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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dminist rat ive enforcement responsibi li t y syst em produced in t he 1990s, which is an innovat ive
administ rat ive law syst em f rom t he processes t o bui ld t he sociali sm market economic syst em and poli t i cal
civi li zat ion. It i s adapt ed t o t he requi rement of t he obj ect ive reali t i es and originat es f rom t he local
administ rat ive enforcement pract ices, and i t i s t he one of t he import ant approaches t o carry out t he responsibi li t y
government , legali t y government and democracy government . As a new measure t o regulat e and promot e t he
administ rat ive enforcement act ivi t i es, t he administ rat ive enforcement responsibi li t y syst em has very import ant
signi f i cance t o innovat e t he admini st rat i ve management mode, t o per f ect t he admini st rat i ve enf orcement
responsibi li t y syst em and t o improve and achieve t he legal administ rat ing of t he di f f erent levels government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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